
全国人大代表魏巧、王劲松、毛相林谈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力度、守护消费公平与市场活力——

一场守护市场秩序的法治行动
本报记者 高倩倩 朱 旻 吴玉萍 刘 洋 本报通讯员 陈长凯 王 天 黄柏成

全国人大代表高巍、施文美、陈淑贤谈破产审判提质增效——

司法助力企业轻装上阵、脱困重生
本报记者 王 俏 赵 赢 本报见习记者 王孟涵 本报通讯员 姚梦珒 郭 映

为金融强国建设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本报记者 马 欣 本报通讯员 钟丽君

提案名称：关 于 发 挥 成
渝金融法院作用助力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金融中
心建设的提案

全国人大代表，领胜城科技（江苏）有
限公司生产技术部主管、制程高级工程师
邵永海：

构筑生物多样性保护法治屏障

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科学院资
源利用与稀土开发研究所正高级工
程师喻连香：

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劲法治动能

高 巍 代表

提案人：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
昇律师事务所主任 彭 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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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民 法 院 以 稳
就业、稳企业、稳市
场、稳预期作为指导
方针，推动破产审判
提质增效。

全国人大代表、天津钢管制造有限公
司管加工事业部元通分厂主任工程师李刚：

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

“同样的酒店房间，老会员比新用户
贵 了 近 百 元 ”“ 外 卖 商 家 不 站 队 就 被 限
流 ”“ 刚 充 值 了 健 身 卡 ， 老 板 却 卷 款 跑
路”……这些困扰消费者与经营者的乱
象，直指平台经济与实体消费中的竞争失
序痛点。

近年来，人民法院与监管部门协同发
力，以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行为为重要
着力点，重拳整治平台乱象、严惩新型不公
行为、畅通维权渠道，既为消费者撑起“保
护伞”，也为市场主体注入“强心剂”，推动
形成公平竞争、规范有序的市场生态。

坚决打击“大数据杀熟”

“会员优惠券竟是提价后的‘幌子’”
“同一航班、同一时间，老用户下单比新用
户贵 58元，平台还以‘动态定价’搪塞”……

“大数据杀熟”现象屡见不鲜，算法
“黑箱”成为破坏消费公平的隐形推手。
人民法院不断加大平台经济垄断处罚力
度，坚决制止“大数据杀熟”、强制“二
选一”等行为。

“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人工
智能等新兴领域权益保护，特别是在遏制

‘大数据杀熟’方面，构筑起了数字治理
的 坚 实 法 治 屏 障 。” 近 日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镇江经开区永兴农机机械化专业合作
社法人理事长、江苏润果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首席专家魏巧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道。

魏巧对镇江法院在相关领域的司法实
践予以肯定。她提及，去年一起由江苏省镇
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涉数据搬家案件
入选 2025年人民法院反不正当竞争典型案
例，这不仅是镇江法院高水平知识产权司法

保护的缩影，更是其以法治利剑斩断“数据
黑手”、重塑清朗市场环境的生动实践。

规范“外卖大战”等不正当竞争行为

“不加入外卖平台‘独家合作’就被限
流，参与促销则利润被抽成吞噬”；“外卖补
贴大战”硝烟未散，商业诋毁、流量劫持等
新型不正当竞争行为又层出不穷……

针对外卖、电商领域的新型不正当竞
争行为，人民法院既守护中小商户公平经
营权利，也维护消费者选择权与知情权，
推动外卖、电商行业从“拼补贴、抢独
家”的恶性竞争，转向重服务、守规则、
促创新的良性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九三学社天津市委会副
主委、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副校长王劲松
对天津法院加大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司法
力度的系列举措印象深刻。

王劲松认为，天津法院从严打击电商
领域商业诋毁、流量劫持、数据滥用等违
法违规行为，在明晰数字市场竞争规则、
守 护 消 费 公 平 底 线 、 破 除 市 场 竞 争 壁 垒
等 方 面 取 得 扎 实 成 效 ， 有 力 维 护 了 公 平
有 序 的 市 场 环 境 ， 为 数 据 要 素 价 值 释
放 、 高 校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营 造 了 稳 定 可 预
期的法治空间。

“人民法院服务高质量发展、护航数字
经济健康前行，既守护了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又为广大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了坚实暖心

的法治支撑。”王劲松说。

建立高效便捷的消费者维权机制

维权成本高、举证难、周期长，是消费
者面对消费欺诈时的普遍困境。餐饮、培
训、零售等预付式消费“跑路”等问题，更
是因受害者分散、单案金额小，导致维权难
上加难。

破解这一难题，关键在于建立高效便捷
的维权机制，让消费者“敢维权、快维权、
维得成”。

近年来，以集体诉讼为核心的维权体系
加速构建，“个体弱势”格局逐渐被打破。
快处快赔机制的建立，则进一步打通了消费
维权“堵点”，让消费者维权从“慢繁难”
变为“快简易”。

“建立以集体诉讼为核心的维权体系，
是破解消费者‘个体弱势’格局的关键一
招。”全国人大代表，重庆市巫山县竹贤乡
下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毛相林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法院积极探索群体
性消费纠纷集约化解模式，通过支持消费者
协会提起公益诉讼、推行代表人诉讼等方
式，有效降低了消费者维权成本，让“小额
多数”侵害得到有效救济。

针对预付式消费“跑路”顽疾，毛相林
建议，人民法院要持续深化与市场监管等部
门的联动协作，进一步健全完善“快处快
赔”机制，打造消费纠纷“一站式”解决渠
道，切实降低维权门槛、缩短维权周期，让
消费者在每一个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司法保护
的力度与温度。

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是消费者的“定
心丸”，是经营者的“强心剂”。从打击“大
数据杀熟”，到亮剑不正当竞争，再到快处
快赔助力消费者维权，随着司法保障持续强
化、监管机制不断完善，市场活力正在被进
一步激发，消费公平逐渐成为常态，市场经
济在规范中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聚焦全面深化
改 革 、 推 进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 明 确 提 出
推 动 司 法 判 决 执 行 与 破 产 制 度 有 机 衔
接 ， 依 法 有 效 盘 活 被 查 封 冻 结 财 产 ，
为 新 时 代 破 产 审 判 工 作 指 明 了 方 向 、
提供了遵循。

如何推动破产审判提质增效，为构
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提供法
治 保 障 ？ 全 国 人 大 代 表 高 巍 、 施 文 美、
陈淑贤日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结合司
法实践与时代需求提出了真知灼见。

以法治护航市场主体 服务经
济高质量发展

实践成效是最好的佐证。
2025 年，全国法院破产审判推动了

2.9 万 家 名 存 实 亡 的 “ 僵 尸 企 业 ” 注 销
退市，1481 家具有发展潜力和发展基础
的企业轻装上阵、脱困重生。

“人民法院以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
稳预期作为指导方针，推动破产审判提质
增效，保障市场竞争条件下市场主体有序

参与和有序退出，推动市场资源要素的高效
配置。”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大学法学院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高巍表示。

破产审判工作的不断优化既帮助困境
企业“破局重生”，也推动“僵尸企业”依
法出清。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已进入高质
量 发 展 阶 段 ， 破 产 审 判 面 临 的 形 势 更 复
杂、任务更艰巨，诸多司法实践难点痛点
亟待破解。

对此，高巍建议，人民法院应进一步
健全破产管理人和中介机构参与破产审判
的监督管理机制，保障破产审判的公正性
和公信力。

出清与挽救并举 促推企业转型升级

人 民 法 院 严 格 秉 持 “ 出 清 与 挽 救 并
举”原则，依法推动落后产能有序退出，
促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推动司法判决执
行与破产制度有机衔接，依法有效盘活被
查封冻结财产。

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人民法院推动高耗
能、高排放企业“去疴重生”，助推传统企
业通过设备升级、清洁生产、合规整改等方
式重获生机，全国人大代表、湖州太平微特
电机有限公司研发中心主任施文美对此印象
深刻。

“破产审判不是简单的‘退出’，而是精准
的‘救治’与‘升级’。”施文美建议，人民法院
要坚持市场化、法治化方向，一体推进挽救有
价值企业、出清低效产能、保障群众权益，为
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坚实的司法保障。

对于执破衔接机制的运行，高巍建议，
人民法院应以依法有效盘活被查封冻结财产

为中心，完善司法判决执行与破产制度衔接
的制度机制。对司法实践中行之有效的衔
接、融合经验予以提炼和总结，形成具有可
操作性、普遍性的司法指导意见，为司法判
决执行和破产制度衔接提供权威的具体操作
流程和裁判指引。

强化协同保障 稳慎推进个人破产

2025 年，最高人民法院统筹推进涉外
破产法治建设，稳慎开展个人破产、自然人
债务清理工作。

广东深圳 2021 年率先“破冰”个人破
产制度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广东省深圳市
桑达无线通讯技术有限公司软件测试组技术
主管陈淑贤便是见证者之一。

“人民法院破产审判具有‘积极拯救’
与‘及时出清’的双重功能，不仅为陷入困
境的企业提供了法治化纾困路径，更让‘诚
实而不幸’的创业者有机会卸下包袱、轻装
上阵，极大地激发了全社会的创新创业热
情。”陈淑贤说。

通过调研，陈淑贤了解到，深圳法院出
台多项工作指引，细化裁判规则，审结了大
量重整、和解、清算案件，推动经营者债务
一并化解、夫妻合并破产、个人“执行不
能”转破产等复杂类型案件稳慎化解。

“希望加快推进个人破产立法，着力破
解金融机构减免债务的制度障碍，推动银行
等征信管理主体完善信用修复机制。”陈淑
贤建议，人民法院要以更加健全的法治化、
市场化方式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厚植创新创
业的法治沃土，为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
有力的司法保障。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是国家核
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关系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全局的“国之大者”。金融
司 法 是 国 家 金 融 治 理 体 系 的 重 要 一 环 ，
必须与金融监管机构“携手并进”“相向
而行”。

2025 年，全国政协委员、重庆静昇
律 师 事 务 所 主 任 彭 静 提 交 了 一 份 提 案 。
她指出，成渝金融法院作为全国首个跨
省域管辖金融案件的专门法院，在服务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和西部金融中心建
设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然而，成渝金融
法院取得了一定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
协同治理深度不够、多元解纷机制有待

完善等问题。
对此，彭静建议，一是加强专门法院

立法，明确专门法院的组织体系和受案机
制；二是加强涉外金融案件审理的专业
化，完善涉外金融案件法律适用规则；三
是加强金融案件裁判尺度的统一；四是强
化内外合作，提升金融司法效能；五是推
动多元解纷机制建设，构建全方位、多层
次的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格局。

最高人民法院对此高度重视。 2025
年 7 月，最高人民法院回复彭静称，将
会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进一步加强对
成渝金融法院的指导：深入推进成渝金
融法院政治建设和业务建设，提高专业

化审判水平；锚定建成“全国标杆性法
院”的目标要求，实现两地办公区一体
化制度化；强化内外合作，推进多元解
纷机制实质化运行，努力实现金融纠纷

“一站式”高效多元化解。下一步，最高
人民法院将不断探索优化金融司法审判
工作机制，更好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
金融业高质量发展和金融强国建设积极
提供司法服务和保障。

“我相信成渝金融法院将会为提升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提供更加坚
实有力的司法保障，我国的金融事业也
一定会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前景。”彭静
对记者说。

施文美 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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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法院高度重视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权
益保护，特别是在遏制“大数据杀熟”方面，构筑起了数
字治理的坚实法治屏障。

人民法院服务高质量发展、护航数字经济健康前行，既
守护了数字经济健康发展，又为广大创新创业主体提供了坚
实暖心的法治支撑。

建立以集体诉讼为核心的维权体系，是破解消费者“个
体弱势”格局的关键一招。

本报讯 （记者 高
倩倩 吴玉萍 通 讯 员
李凤津）作 为 一 名 学 习
型、知识型、创新型产业
工人，全国人大代表、天
津钢管制造有限公司管加
工事业部元通分厂主任工
程师李刚一直以来都非常
关注技术升级。

“在制造业智能化升
级 的 时 代 ， 新 技 术 、 新

工艺的应用，能有效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李刚告
诉记者，“近年来，为了服务和保障科技产业创新，天
津法院加大审判工作力度，让技术创新有了后劲、有了
底气。”

在走访调研过程中，李刚感受最多的，就是法院在知
识产权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了解决知识产权维权取证
难问题，天津法院依法适用证据保全、先行责令停止侵权
等制度，有效强化了权利救济。

李刚告诉记者，保护知识产权关乎创新发展，其本质
是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是对进取心和创新思想的保护。

“法院有效运用法治手段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护的是技术
进步、是核心驱动力，受益的是人才、是企业、是产业。”

李刚建议，人民法院在加大知识产权司法保护力度的
同时，还要加强对企业自身知识产权保护意识的引导，让
企业学会自我保护，充分认识知识产权保护对提升市场竞
争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支撑作用。

本报讯 （记者 王
珊珊 通 讯 员 王晓婷
陈雯雯）“党的二十届四
中全会明确将‘美丽中国
建设取得新的重大进展’
作为‘十五五’时期经济
社会发展主要目标之一，
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是其
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全
国人大代表，领胜城科技

（江苏） 有限公司生产技
术部主管、制程高级工程师邵永海谈道。

江苏盐城拥有“世界自然遗产”和“国际湿地城市”
两张国际名片，是地球生物多样性展示的重要窗口，在盐
城工作多年的邵永海十分关注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

邵永海了解到，2025 年，盐城市两级法院审结环境资
源案件 579 件，1 件案例入选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深
化跨域司法协同，联合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就野生动物意
外致害治理等开展专项调研；与多部门联合开展三年专项
行动加强鸟类保护，制定湿地纠纷裁判指引，探索建成川水
湾碳汇能力司法修复基地，不断织密司法保护网。

邵永海提及，他曾就东台沿海地区麋鹿数量增多后啃食
庄稼的情况向法院提出建议，东台市人民法院黄海湿地环境
资源法庭积极延伸司法职能，推动相关部门牵头建立麋鹿致
害保险补偿制度，将建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保护举措。

“保护生物多样性，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所
在，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寄托所在。”邵永海建议，人民
法院要结合典型案例，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题普法宣
传，不断提升公众保护意识和参与度，共同守护这片土地
上的万物生灵。

本报讯 （记者 吁
青 通讯员 陈育敏）“作
为一名长期扎根环保科技
一线的科研工作者，我深
切感受到，推动产业绿色
转型不仅需要技术赋能，
更需要法治固本。人民法
院在环境资源审判领域进
行的一系列深刻变革，正
为绿色发展注入强劲法治
动能。”近日，全国人大代

表、广东省科学院资源利用与稀土开发研究所正高级工程
师喻连香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享了她对法治护航绿色发
展的观察与思考。

喻连香了解到，广东省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环境资
源审判领域持续深耕，推动司法职能从单一惩治向系统治
理延伸。惠州中院会同广州、深圳等地中院签订东江流域
环资司法协作框架协议，构建起司法协助、信息共享、审执
一体的跨域协作机制，形成“共护东江源”的司法保护新格
局。围绕环南昆山—罗浮山县镇村高质量发展引领区建
设，法院建立“四位一体”生态保护机制，为守护惠州“半城
山色半城湖”的绿色生态提供坚实司法保障。

喻连香建议，人民法院要深化与科研机构的常态化联
络机制，在涉及复杂环保技术标准的案件中引入专家智库
力量，提升裁判的科学性与专业性；加强前瞻性研究，通过
发布白皮书、典型案例等，划清“红线”、明晰“绿灯”，为企业
提供明确的行为预期；建立与生态环境、市场监管等部门协
同联动机制，实现司法预警与执法联动有效衔接，真正实现

“办理一案、治理一片”的社会效果。


